
　　第二十条　关于更正职业资格证书信息申请的

办事指南 (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依据 «关于做好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建设工

作的通知»(人社厅发 〔２００９〕４４号)、«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启用新版职业资格证书及加

强证书核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» (人社厅发

〔２０１５〕１４３号)、 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

于进一步做好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管理有关

工作的通知» (人社厅发 〔２０１８〕４２号),技能人

员职业资格证书个人信息有误可申请更正.信息更

正后,不再补发证书,改为由原证书核发部门出具

书面证明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
　　所持证书为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(原

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)颁发,证书个人信

息有误,可以申请更正.信息更正后,不再补发证

书,改为出具书面证明.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相关规定,证书或证明不再填写学历信息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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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各地市人社部门核发的证书信息更正申请,请

联系证书核发部门办理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

　　 (一)«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、遗失补

发申请表 (个人)»,通过网上申请的,可以在广

东政务服务网下载空白申请表填写签名并上传;通

过现场窗口申请的,可以在办理时自动生成申请

表,无需自带.

　　 (二)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,港澳台居民

还可以凭居住证原件.以上身份证明可在网上服务

平台匹配核验的无须上传,暂无法核验的仍需提

供.

　　 (三)以下情况需另行提供相应材料:

　　更改曾用名,或因重号错号等原因导致身份证

号需要更改,以及信息更改后无法辨别证书持有人

身份等情形的,须提供加盖公安部门公章的有效材

料,如户口簿或相关户籍材料.

　　 (四)委托他人到窗口申请办理的,除了提供

上述材料,还须提供委托书 (委托人、受委托人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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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)、受委托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.

　　四、办理流程

　　 (一)申办人将申报材料提交到广州市越秀区

教育路８８号首层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综

合服务大厅办理.

　　 (二)资料齐全、符合办理条件的给予受理,

现场生成并打印 «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修改、遗

失补发申请表»,发放受理回执.

　　 (三)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办理的,个人登录

后,搜索 “更正职业资格证书信息申请” (如网页

提示 “是否搜索IP所在地结果”,请选 “取消”),

先阅读办事指南,然后根据发证部门层级,选择

“广东省”或地市,点击 “在线办理”,按照网上提

示填写信息并上传资料.

　　五、办理时限

　　资料齐全,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信息

更正后的证明,出具后第二个工作日寄出,也可以

按窗口指引自行领取.

　　六、受理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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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一)窗口申请

　　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综合服务大厅

　　工作时间:周一至周五８∶３０－１７∶３０;法定

节假日休息时间不对外办公,特殊情况调整的以大

厅公告为准.

　　办事地址: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８８号首层.

　　咨询电话:省本级业务０２０－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－

１２３３３－９０

　　交通指引:搭乘地铁一号线或二号线至公园前

站,D出口可到.

　　２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窗口地址

　　 (二)网上申请

　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 (https://wwwgdzwfw

govcn/)进行申请.具体见上述办理流程.

　　七、咨询方式

　　电话:０２０－１２３４５或０２０－１２３３３－９

　　网址:http://hrssgdgovcn/

　　地址: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窗口

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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